关于做好安徽医科大学2015级研究生开题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检验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质量及导师指导水平的重要途径。为规范我校研究生开题报告制度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有关文件和精神要求，现将2015级研究生开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题人员

    全体2015级统招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

二、开题时间

各培养单位负责本单位全体硕士、博士研究生的开题工作，考虑各单位学生专业、人数有所差别，此项工作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，但务必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，已经完成开题的单位请按下述要求做好备案总结工作。

三、开题专家及评分标准

 硕士研究生开题专家不少于3人（不含开题学生导师），均应具有高级职称的硕士生导师，来自校内或校外均可，开题设秘书1人；

 博士研究生开题专家不少于5人（不含开题学生导师），均应是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博士生导师，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1人，开题设秘书1人。

    开题时间和人员确定后，研究生应提前三天将开题报告送专家审阅，有关表格请自行在研究生学院网站-下载中心-培养栏目中下载。

    开题时，每位专家听完汇报后，应在《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评分表》（见附件一）上单独打分签字，秘书汇总每位专家的打分表后，计算单项及总分的平均分后填入上述空白评分表中，并请全体专家签字，形成1张评分最终表。总分≥75分为合格，低于此分数需重新开题。

    上述1张评分最终表原件需交给学生本人以便装订到培养手册中，复印件应交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科教管理部门备案，作为评审奖学金的开题成绩分依据。

    开题评分最终表如无参与专家本人当场签名则视为无效，如有作假，将取消成绩，并严肃处理。

材料报送

    请各培养单位将本单位各专业开题的时间地点汇总表电子版（见附件二）报送至培养办备查，时间为开题前7个工作日，校本部及其它有督导委员督导的培养单位，请主动联系对口督导委员前去督导。

联络信息

    1.联系人：（培养办）杨娟

2.电  话：0551-65168424

3.电子邮箱：525163929@qq.com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
